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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信息披露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５２

证券简称：西藏发展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０１３

西藏银河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未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的时间为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９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点，会议地
点为四川省成都市一环路南四段文翰宾馆会议室，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
为本公司董事会， 会议由董事长闫清江先生主持， 会议召开方式为现场投
票。本次会议的相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２．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
４

人， 代表股份数量
１２９

，

２８４

，

０４６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４９．０２％

。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每项提案的表决方式为现场投票表决。 会议各项提案的

表决结果如下：

１

、 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１２９

，

２８４

，

０４６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表决权的

０％

。

２

、 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１２９

，

２８４

，

０４６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表决权的

０％

。

３

、 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０８

年年度报告及年报摘要》。

同意
１２９

，

２８４

，

０４６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表决权的

０％

。

４

、 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１２９

，

２８４

，

０４６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表决权的

０％

。

５

、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
１２９

，

２７８

，

０４６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表决权的

０％

。

６

、审议通过《关于
２００８

年度支付四川君和会计师事务所报酬及
２００９

年
度续聘的预案》

同意
１２９

，

２７８

，

０４６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表决权的

０％

。

７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

１２９

，

２８４

，

０４６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表决权的

０％

。

８

、逐项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换届提名的议案
？ 审议通过闫清江先生出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

１２９

，

２８４

，

０４６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表决权的

０％

。

？ 审议通过旺堆先生出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

１２９

，

２８４

，

０４６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表决权的

０％

。

？ 审议通过岳志强先生出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

１２９

，

２８４

，

０４６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表决权的

０％

。

？ 审议通过王健先生出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

１２９

，

２８４

，

０４６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表决权的

０％

。

？ 审议通过魏晓刚先生出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

１２９

，

２８４

，

０４６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表决权的

０％

。

？ 审议通过刘琪先生出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

１２９

，

２８４

，

０４６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表决权的

０％

。

？ 审议通过周克清先生出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

１２９

，

２８４

，

０４６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表决权的

０％

。

？ 审议通过陈云川先生出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

１２９

，

２８４

，

０４６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表决权的

０％

。

９

、逐项审议通过监事会换届提名的议案
？ 审议通过李春明先生出任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同意

１２９

，

２８４

，

０４６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表决权的
０％

。

？ 审议通过徐帆女士出任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同意

１２９

，

２８４

，

０４６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表决权的

０％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四川泰和泰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刘静、刘丽君
３．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
格、会议召集人、审议事项、表决方式及表决程序，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
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

２００８

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２

、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议案
３

、《公司章程》

西藏银河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９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５２

证券简称：西藏发展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０１４

西藏银河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西藏银河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９

日下午
１４

：

００

以现场会议方式在成都高升桥东路
１

号长城金融大厦六楼
公司会议室召开，公司董事八人参加了会议，董事王健因工作原因未能亲自
出席已委托董事刘琪代为参加会议行使表决权。本次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有关规定，会议由董事闫清江主
持，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选举闫清江先生为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董事长。

二、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选举岳志强先生为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三、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继续聘请于宏卫先生为公司
总经理，岳志强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魏哓刚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马继刚
为公司董事会秘书。【高管人员简历附后】。公司独立董事已对高级管理人员
的任职资格发表了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西藏银河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９

日
董事长签字：

附：高层管理人员简历
于宏卫：男，汉族，生于

１９５７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大学文化，历任山东省计划委
员会综合处副处长，西藏自治区计划经济委员会综合计划处副处长，四川省
计划委员会综合计划处副处长， 四川省证券监督管理办公室上市稽核处副
处长、稽核处处长，中国证监会成都证管办稽查处负责人、期货处处长，中国
证监会成都稽查局案件调查处处长、天富基金管理公司筹备小组副组长。现
任本公司总经理。

除此之外与本公司或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截
止本公告之日，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岳志强：男，汉族，生于
１９６５

年
４

月
１３

日，大学文化，历任山东青岛机床厂
经营副厂长、总工程师，青岛中欧啤酒饮料研究所所长，拉萨啤酒厂厂长，现
任本公司副董事长，兼任西藏拉萨啤酒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长。

除此之外与本公司或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截
止本公告之日，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魏晓刚：男，汉族，生于
１９７５

年
１２

月
４

日，大学文化，曾任职于北京百花集
团公司、四川光大金联实业有限公司部门经理，现任公司董事、财务总监。

除此之外与本公司或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截
止本公告之日，持有本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马继刚：男，汉族，生于
１９７３

年
５

月
１６

日，大学文化，曾任成都市大业期货
经纪有限公司结算部经理，光大证券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项目经理，西藏银
河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现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除此之外与本公司或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截
止本公告之日，持有本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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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银河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西藏银河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９

日以现场会议方式在成都高升桥东路
１

号长城金融大厦六楼公司会议
室召开，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４

人参加了会议，本次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及监事会议事规则有关规定，会议由监事罗布次仁
主持，本次会议以

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选举罗布次仁先生为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

特此公告。

西藏银河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９

日
监事会主席签字：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７８

证券简称：太阳纸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０２６

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重要提示
１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２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９

日上午
９

：

００

。 会议召开地点：公
司办公楼会议室

２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３

日
４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５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６

、主持人：董事长李洪信先生
７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６

人，代
表股份

３６８

，

６６８

，

２２５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７３．３８％

。

公司部分董事、全体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等出
席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本次董事会换届选举采取累积投票制
１．１

选举李洪信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为： 同意票

３６８

，

６６８

，

２２５

票，表决通过。

１．２

选举白懋林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为： 同意票

３６８

，

６６８

，

２２５

票，表决通过。

１．３

选举张文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为： 同意票

３６８

，

６６８

，

２２５

票，表决通过。

１．４

选举刘泽华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为： 同意票

３６８

，

６６８

，

２２５

票，表决通过。

１．５

选举曹春昱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 同意票

３６８

，

６６８

，

２２５

票，表决通过。

１．６

选举刘学恩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 同意票

３６８

，

６６８

，

２２５

票，表决通过。

１．７

选举王晨明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 同意票

３６８

，

６６８

，

２２５

票，表决通过。

本次会议议案同意股数（票数）均超过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
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

以上。

以上议案的详细内容，请参见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３

日公告在《证券日
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相关公告。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由北京市德恒律师事务所王一一律师现场

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现场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均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本次临时
股东大会投票表决方式和表决结果统计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的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德恒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３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全套会议资料。

特此公告。

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〇九年六月三十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７６

股票简称：

＊ＳＴ

甘化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２２

江门甘蔗化工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一）召开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９

日上午
９

时
（二）召开地点：本公司综合办公大楼十五楼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四）召集人：本公司董事局
（五）主持人：董事局主席邹敦华先生
（六）会议通知及相关文件刊登在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６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股东（代理人）

１２

人，代表股份
６４

，

３４５

，

７１２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
股份

１９．９３％

。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董事局工作报告》

１

、同意
６４

，

３４５

，

７１２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表决权

０ ％

。

２

、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二） 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１

、同意
６４

，

３４５

，

７１２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表决权

０ ％

。

２

、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三）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财务报告及利润分配预案
１

、同意
６４

，

３４５

，

７１２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表决权

０ ％

。

２

、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四）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１

、同意
６４

，

３４５

，

７１２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表决权

０ ％

。

２

、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五）关于续聘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财务
审计工作的议案

１

、同意
６４

，

３４５

，

７１２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表决权

０ ％

。

２

、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中信协诚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王学琛
（三）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

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均具有合法有
效的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为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门甘蔗化工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
ＯＯ

九年六月三十日

股票代码：６００７２４ 股票简称：宁波富达 公告编号：临２００９－１３

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十一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２００９年６月２９日以通讯方式召
开，本次会议的通知于６月１９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监事及相关人员。 现有董
事７人，参加表决董事７人。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及其通过的
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宁波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转让所持钱湖国际会议中心开
发有限公司１０％股权的议案

为完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中的相关承诺，促使公司控股子公司－－－－－宁波房地
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房公司”）形成产业集聚，经宁房公司三届二次董事会决
议，拟将其所持宁波市钱湖国际会议中心开发有限公司１０％的股权转让给宁波东钱湖投
资开发有限公司。 公司六届十一次董事会同意上述转让。

本次交易的股权由宁波国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进行了评估， 并出具了国评报字
（２００８）第０９２号评估报告书，评估基准日为２００８年４月３０日，评估的方法采用了成本法，本
次评估结果经宁波市国资委（甬国资委评核字［２００８］４２号）文核准，确定的股权转让价格
为人民币９７７０万元（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中该１０％股权评估价值一致）。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出具专项独立意见：本次交易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
政策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交易作价公允，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表决情况：７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特此公告。

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９年６月２９日

股票代码：６００７２４ 股票简称：宁波富达 公告编号：临２００９－１４

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转让下属公司股权的

公 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达公司”）六届董事会，于２００９年６ 月２９日

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了第十一次董事会会议，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子
公司－－－－宁波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转让其所持宁波市钱湖国际会议中心开发有限公司
１０％股权的议案》。 同意宁波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将其所持宁波市钱湖国际会议中心开
发有限公司１０％的股权，以人民币９７７０万的评估价格转让给宁波东钱湖投资开发有限公
司。

●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一、交易概述
为完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中的相关承诺，促使公司控股子公司－－－－－宁波房地

产股份有限公司形成产业集聚，经宁房公司三届二次董事会决议，拟将其所持宁波市钱
湖国际会议中心开发有限公司１０％的股权转让给宁波东钱湖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本次交
易的股权由宁波国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评估结果经宁波市国资委核准，确定的股
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９７７０万元（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中该１０％股权评估价值一致），公司
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出具了专项独立意见。

二、交易各方情况介绍
（一）受让方情况介绍：

宁波东钱湖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投公司”），成立于２００２年２月２日，注册
地：宁波东钱湖旅游度假区茗湖山庄，办公地点宁波东钱湖华茂酒店。 法定代表人：朱兴
毅。 注册资本１．０５亿元，税务登记证号码：３０２２７７３２１２９２８４，主营业务：实业投资及房地产
开发。 目前在建的有钱湖医院，钱湖国际艺术家村，宁波东外环连接线等项目。

东投公司与本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无任何关联。

（二）出让方情况介绍：

宁波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房公司”），成立于１９９３年１１月，企业性质：股
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５０５０万元，法定代表人：谢玉辉，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代建
房屋开发经营。 富达公司持有其７４．８７％的股权， 宁波银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
１０％的股权，８３个自然人持有其１５．１３％的股权。 目前在开发的项目有宁波市区的青林湾
二期。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宁波市钱湖国际会议中心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钱湖公司”）成立于２００４年５月，

注册资本２０００万美元，其中：宁波城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３５％，银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４５％，宁波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１０％，凯悦国际酒店集团１０％。

主营业务：国际会议中心及配套设施项目的开发、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等，注册地
点：宁波市东钱湖旅游度假区大堰村，法定代表人：王遵闽。 截止２００９年３月３１日，钱湖公
司的资产总额为人民币１０．２３亿元、净资产１．６６亿元、负债总额８．５８亿元、应收款项总额
１．４３亿元。

本次交易的股权由宁波国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进行了评估， 并出具了国评报字
（２００８）第０９２号评估报告书，评估基准日为２００８年４月３０日，评估的方法采用了成本法，本
次评估结果经宁波市国资委（甬国资委评核字［２００８］４２号）文核准。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交易协议的主要条款
１、交易金额及支付方式：交易双方同意本次交易作价为人民币９７７０万元，以现金方

式支付，双方约定，以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全额支付。

２、转让股权的交割期限及方式：交易双方协议约定，在受让方支付全部股权转让款
及股权过户所需要的资料备妥后３０日内办理完股权转让相关法律手续。

本次股权转让将优化公司的财务结构，形成子公司的产业集聚和规模效应，从而提
升公司的整体核心竞争能力。

特此公告。

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９年６月２９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３５

、

９００９２５

证券简称：上海机电、机电
Ｂ

股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０９－０１３

上海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扣税前与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
单位：元

每股现金红利（扣税前） ０．１００

每股现金红利（扣税后） ０．０９０

Ｂ股每股现金红利 ０．０１４６５４美元
●

股权登记日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０９年７月３日
Ｂ股股权登记日 ２００９年７月８日
Ｂ股最后交易日 ２００９年７月３日

●

除权（息）日：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６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０９年７月１０日
Ｂ股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０９年７月１５日
一、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时间
上海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经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２１

日召开
的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２２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香港文汇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

二、分配、转增股本方案
１

、发放年度：

２００８

年年度
２

、发放范围：全体股东。

３

、本次分配以
１

，

０２２

，

７３９

，

３０８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
利
１．００

元 （含税）， 扣税后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９０

元， 共计派发股利
１０２

，

２７３

，

９３０．８０

元。

４

、分派对象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３

日（

Ａ

股股权登记日），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８

日（

Ｂ

股股权登记日）

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三、实施日期
１

、股权登记日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０９年７月３日
Ｂ股股权登记日 ２００９年７月８日
Ｂ股最后交易日 ２００９年７月３日

２

、除权（息）日：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６

日
３

、现金红利发放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０９年７月１０日
Ｂ股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０９年７月１５日

四、分红、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１

、 流通股
Ａ

股股东的红利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
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
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
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 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
进行派发。

２

、持有
Ａ

股的个人股东，按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发
布的《关于股息红利个人所得税有关政策的通知》规定的

１０％

的税率代扣个
人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发放的现金红利为人民币

０．０９０

元。 公司委托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代扣个人所得税后发放。

３

、持有
Ａ

股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ＱＦＩＩ

）按国家税务总局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３

日发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ＱＦＩＩ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
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规定代扣企业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发放
现金红利人民币

０．０９０

元。 公司按税后金额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
司上海分公司发放。

４

、属于《企业所得税法》项下居民企业含义的持有本公司
Ａ

股的机构投
资者的所得税自行缴纳，公司不代扣所得税，每股实际发放的现金红利为人
民币

０．１００

元。 如存在本公司已知非居民企业之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股东，

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 该类股东应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
法》的相关规定在所得税发生地自行缴纳现金红利所得税。

５

、持有
Ｂ

股的股东，按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即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２２

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美元人民币中间价（

１

：

６．８２３９

）计算，

每股发放现金红利
０．０１４６５４

美元。

６

、

Ｂ

股股东的红利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派
发，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到其指定的结算会员处领取现金红利，未指定结
算会员的投资者的现金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保管。

五、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上海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部
联系电话：（

０２１

）

６８５４６８３５

、

６８５４６９２５

传真：（

０２１

）

６８５４７５５０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民生路
１２８６

号汇商大厦
９

楼
邮政编码：

２００１３５

六、备查文件
本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决议公告
上海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日期：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开展网上银行基金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了答谢广大投资者对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的支持和厚爱，经本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浦
发银行”）协商一致，拟于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

日起，对通过浦发银行网上银行申购本
公司旗下海富通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简称： 海富通精选混合， 基金代码：

５１９０１１

）、海富通收益增长证券投资基金（简称：海富通收益增长混合，基金
代码：

５１９００３

）、海富通股票证券投资基金（简称 ：海富通股票 ，基金代码 ：

５１９００５

）、海富通强化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海富通强化回报混
合，基金代码：

５１９００７

）、海富通风格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海富通
风格优势股票， 基金代码：

５１９０１３

）、 海富通精选贰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简称：海富通精选贰号混合，基金代码：

５１９０１５

）、海富通稳健添利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Ａ

类收费模式 （简称 ： 海富通稳健添利债券
Ａ

， 基金代码 ：

５１９０２４

）、海富通中国海外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海富通中国海外
股票（

ＱＤＩＩ

），基金代码：

５１９６０１

）和海富通领先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简
称：海富通领先成长股票，基金代码：

５１９０２５

）的投资者给予申购费率优惠。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通过浦发银行网上银行（含手机银行）申购上述开放式基金的合法个人

及机构投资者。

二、适用期限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

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三、申购费率优惠方式
活动期间，投资者通过浦发银行网上银行申购上述开放式基金（前端收

费模式），给予申购费率优惠：（

１

）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实行
６

折折扣率优

惠；如按
６

折优惠后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则按
０．６％

计算申购手续费；如发生基
金申购比例配售， 则该笔申购委托适用最终确认金额所对应的基础申购费
率及原申请金额所确定的实际折扣率。 （

２

）原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的，按照原
费率执行。（

３

）原申购费率为单笔固定金额收费的，按照原费率执行。原费率
请详见本公司发布的公开法律文件。

四、重要提示
１

、 本优惠仅针对处于正常申购期的上述开放式基金的申购手续费费
率，不包括定期定额申购费率。

２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五、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网站：

ｗｗｗ．ｓｐｄｂ．ｃｏｍ．ｃｎ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２８

２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网站：

ｗｗｗ．ｈｆ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４００９９

欢迎广大投资者到浦发银行各网点咨询以及办理本公司旗下开放式基
金优惠申购业务。

特此公告。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股票简称：香溢融通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３０

编号：临时
２００９－０１９

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３

日发出召开六届临时董
事会通知，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６

日下午在杭州召开六届临时董事会，应到董事
９

名，

实到董事
９

名，会议由楼炯友董事长主持。会议经审议，一致同意公司子公司
浙江香溢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溢担保）委托银行向杭州现代联合投
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现代联合投资）实施发放最高额

７１００

万元贷款，借款
期限

１２

个月，借款利息
１２％／

年，抵押物为杭州现代联合投资有限公司拥有的
浙江省家电市场房屋建筑面积

１６９６７．６５

平方米的第二顺位抵押。

一、委托贷款概述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香溢担保与现代联合投资、中国建设银行杭州吴山支行签
署委托贷款合同， 香溢担保将自有资金

７１００

万元人民币委托中国建设银行
杭州吴山支行贷款给现代联合投资，委托贷款期限一年。

二、贷款方基本情况
贷款方名称：现代联合投资
注册地：杭州市
注册资本：

５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章鹏飞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批发、零售：五金交电，仪器仪表，电脑及配件，电

子通讯器材，纺织品，针织品；服务；市场经营管理等。

本次委托贷款不构成关联交易。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１

、委托贷款金款：最高额
７１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２

、委托贷款用途：流动资金
３

、实际委托贷款期限：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６

日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５

日
４

、委托贷款利率：年利率
１２％

四、合同履行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香溢担保在经营所需资金正常使用的情况下， 将自有资金委托银行贷

款给现代联合投资，能够提升该公司资金使用效率。

现代联合投资以其拥有的浙江省家电市场房产建筑面积
１６９６７．６５

平方
米作为第二顺位抵押。 同时现代联合控股集团、 章鹏飞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有利于控制本次委托贷款风险。

五、备查文件
１

、公司六届临时董事会决议；

２

、香溢担保与现代联合投资、中国建设银行杭州吴山支行签署的委托
贷款合同。

特此公告。

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ＯＯ

九年六月二十九日


